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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直播带货高度发展的今天，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由于直

播主体的特殊性，存在着廉洁腐化风险、公众信任破灭风险以及法律价值理念冲突风险，要化解这些风

险需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同时构建对应的竞业禁止制度；规范直播行为，建立公众信任缓冲地带；

加快制定规范，明确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的法律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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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highly developed era of live streaming sales, live streaming sales by public officials has 
become a common risk. Due to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live streaming subject, there are risks of 
corruption, public trust de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in the live streaming sales of public 
officials. To resolve these risk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non compete systems; standardize live streaming behavior and esta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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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uffer zone of public trust; accelerate the formulation of regulations and clarify the legal boun-
daries of live streaming sales for public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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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直播带货已经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是助推了我国消费经济的增长。公职人员直播

带货作为直播带货的一种特殊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字节跳动数据显示，自 2020 年 2 月组织“县长来

直播”活动，邀请各地市长、县长通过直播帮助各地销售受阻的农产品快速找到销路，至 2020 年 12 月，

共有 110 位市长、县长走进直播间，帮助销售农产品 1.32 亿元，其中贫困县农产品 6219 万元[1]。公职

人员身份的特殊性要求其与商业营利活动远离，然而直播带货却属于商业活动，两者的结合存在一定的

张力。探究公众人员直播带货存在的风险，并对此进行规制可以有效推动公职人员直播带货良性发展。 

2.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的现状分析 

2.1. 直播带货的发展阶段 

在 2018 年之前，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就已经具有萌芽。人们熟悉的方式就是在纪录片、综艺节目中邀

请公职人员来对当地的特产进行介绍，此时被邀请的官员一般不会明确具体的商家和品牌，因此商业性

质很小，产生的风险也很小。这个阶段公职人员参与带货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公职人员直播带货。 
2018 年到 2019 末，即疫情开始之前的一段时间，真正意义上的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已经产生。自 2018

年开始，共有五百多名县长走进“淘宝直播间”。在“字节跳动”的平台，近百名位市长和县长参与直

播助农活动，销售额超过 7800 万[2]。可见，疫情并非是公职人员直播带货产生的直接原因。 
2020 年到至今，公职人员直播带货迅速发展且为社会接受。疫情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公职人员参与

到直播带货当中，其中涌现出不少网红官员，例如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旅局副局长贺娇龙就凭借其

策马奔腾的形象火遍全网。但是，公职人员直播带货也随之产生一系列问题。例如，2021 年，某地一公

职人员就在上班期间公然直播玩游戏、卖酒被纪委停职调查[3]。在此阶段也产生了许多要求加强对于公

职人员直播带货监管的声音。从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的历程可以看出，公职人员参与到直播带货中本质上

是乡村振兴的需求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所结合的必然产物，疫情是其能够短时间迅猛发展的催化剂，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地方传统的经济发展路线正在转型，而地区与地区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内卷。 

2.2. 直播带货的形式 

根据公职人员参与的程度，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的主要可以分三种公职人员单独直播、公职人员 + 职
业主播、公职人员 + 职业主播 + 产品商家等组合形式进行推介[4]。这三种形式各有优劣，但是所产生

的风险侧重点并不一致。第一种形式，公职人员单独直播所产生的信任风险最大，经济价值也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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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公职人员毕竟不是专业主播，并不能像专业的主播那样无所顾忌地推销商品，但是这种方式廉洁风

险最小，运营成本也小。第二种形式能够弥补公职人员直播能力不足的缺点，同时也能提高经济价值，

但是聘请主播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第三种形式，由于公职人员直接与生产商家产生了接触，所带来的廉

政风险是最大的，但是对于产品的介绍应当是最全面的。 
之所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原因在于不同地方领导者对于各类风险的接受程度以及经济效益的预期是不

同的，同时也与各地的经济能力和产品特点等因素密不可分。从管理的角度出发，第三种直播方式可能

会成为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形式，这是由于其直播形式的复杂程度决定的。 

2.3. 直播效果 

有学者专门对县级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的效果进行了统计研究，从直播带货的产品类型看，“多种型”

占比最多，“单一型”占比次之，“两种型”与“三种型”占比最低；从省际差异看，湖南、河南与山

西等省的县域直播带货产品种类多且带货量大，而四川、青海、西藏等省区的种类较少；从助农活跃度

看，“昙花一现”式助农官员较多，场次大于 4 的助农官员非常少；从参与人数看，多数县域为 1~2 人，

少数为 3~5 人的组合型，数量超过 5 人的县域单元仅 4 个；从助农效益看，空间格局整体呈“两大核心

区，多个增长极”的集聚特征；从产品区位商看，具有地理标志产品的县域单元，政府官员参与直播带

货的频数较高、活跃度强且经济效益较高，其中瓜果蔬菜类县域单元的政府官员参与度更频繁且直播带

货的销售额更高，而粮食油料类、禽畜蛋类的参与频数低且直播销售的带动效应不强；从影响因素看，

主要因子为直播规模与直播频率、地理品牌资源优势、官员受教育程度[5]。 
从这个学者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地区其实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直播带货机制，直播场次高于

4 次的公职人员非常少，很多仅仅是昙花一现。这一方面反映出上文提到的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

的内卷，大部分地区的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并没有产生出较好的经济效益，一方面侧面反映虽然部门地区

开始探索直播带货，但是很多仅仅是将其作为提升热度或者展现政绩的工具。 

3.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存在的风险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早在 2020 年 5 月 18 日《人民政协报》刊文直接

指出了领导直播带货存在的这些乱象与矛盾，提出政府领导进行直播带货不能做商业广告且要加强货源

监督[6]。近日，反诈老陈在社交平台的言论更是显示出公职人员从事直播等活动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3.1. 公职人员廉洁腐蚀风险 

直播带货能够产生巨大的商业利益，成功的主播更是一日能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销售额，而公职

人员直播带货本质上属于职务行为，注定了其不能以营利为其直播的目的，而是为了推广当地特色商品，

助力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利益的巨大反差对于直播者的理想信念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同样的劳动行为，

网红能够获得几百万上千万的收益，而公职人员直播仅能获得每月一万左右的收入。这种巨大的收入落

差很难不对公职人员的理想信念造成冲击，甚至有人会铤而走险违法违纪或者辞职下岗从事直播活动。

有学者专门对于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存在的廉政风险进行总结，指出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存在 11 个廉政风险

点，其中 9 个廉政风险没有实现专项监管[7]。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对于干部腐蚀体现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明面的，就如上文所讲的公职人员利

用直播带货违法违纪，这个比较容易察觉，也容易受到国家有关机关的注意；另外一个则是隐蔽的，这

个目前尚未被重点关注。一些公职人员利用其自身的身份在社交平台上带货，搞网络视频，收获了巨大

的粉丝流量。等流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其本身也具有了商业经济价值，此时他辞职甚至被开除从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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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活动依旧能够收获巨大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的积累是其在公务员期间得到的，而在没有公务员

身份之后才变现。这与法官退休后担任律师承接当地案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前者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

规制，而后者已经是法律明文禁止的。 

3.2. 公众信任破灭风险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还会对公权力带来一定的信任风险，打破人们对于政府形象的期待。在公众的心

中，政府应当处于一种中立地位，不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从事着非营利活动为人们服务，其具有极大

的公信力。唯有如此，公众服从公权力的管理才具有合理性。然而，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却加大了公众信

任破灭的风险。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与政府的公信力是深度绑定的，许多消费者也是冲着政府的公信力进行购买。但

事实上，很难将公职人员直播带货与政府行为割裂开来，在某种程度上应当认为公职人员直播带货是新

时代政府为了振兴经济而采取的一种行政行为。因此，政府需要对公职人员直播带货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承担责任。政府是行政主体，直播带货是民事行为，虽然我国《民法典》《政府采购法》等法律对于行

政主体从事民事行为有所规定，但是却远远不足以规制现有的模式。目前，也只能通过地方政府的规范

性文件来约束直播带货行为。比如，安徽省网信办于 2020 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网络公益直播活动的

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的模式。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公职人员作为直播产品的代言人，应当对广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但实际

上政府很难为广告与实际商品的偏差承担责任，这就会产生公众信任上的落差。一旦直播带货的产品出

现问题，公众将会对公权力的可信度产生质疑，以至于一些其他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如 2020 年 2 月，浙

江省菒副区长直播帮助销售当地滞销农产品，由于产品质量差，且商家盲目夸赞，货不对板，导致许多

消费者纷纷投诉退货，在社会舆论上引发极大质疑，不仅使政府形象受损，更不利于公职人员“直播带

货”这一新兴业态的可持续发展。 

3.3. 法律价值理念风险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公务员法》等法律的冲击，其本质上是两种理念的冲突，

一方面是公务员需要遵守非营利性的约束，需要进行公益直播带货，一方面是公职人员具有振兴一方经

济职能，而直播带货正好具备这个功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食品检验机构、食品行业协会不得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

《公务员法》中也明确规定，公务员禁止参与营利性活动。 
根据《广告法》相关规定，《广告法》适用于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

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由于其公益性质强烈，

因此很难认为其具有经营性，适用《广告法》存在很大的障碍。有的学者认为，公职人员直播带货为广

告主谋取了利益，因此依旧具有经营性，不能适用公益广告的规定。对此，我认为似乎还是保守了一些，

虽然关于公职人员直播带货与传统的公益广告不同，更注重为广告主谋取利益，但是不能因为中间有经

济利益存在而否认其公益性。否则，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就会逃逸了《广告法》的约束。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是否属于《公务员法》中的营利行为？如果从直播带货的内容上讲，不可否认直

播带货的确是营利行为，因为其与商业活动深度绑定。但是，从直播带货的目的上讲和结果上讲，公职

人员直播带货并没有从中谋取利益，并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务员法》中所禁止的应当是

公务员利用职权从事商业营利活动，从而滋生贪污腐败的违法行为，现阶段的公职人员直播带货还不能

认为是《公务员法》立法目的所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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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法律风险的化解路径 

4.1. 建立激励机制，签订直播竞业禁止协议 

公职人员从事直播带货应当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绩效考核，如直播带货的金额达到一定的数额可

以给予一定的奖励，这种奖励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奖励，也可以是精神上和职务提升上的。只有通过其他

方面的弥补才能消减公职人员面对网红主播巨大收益的心理落差，减少腐败的发生概率。但是，这种建

立不应是没有限制的或者完全等同于市场行为下的激励机制，而应该注意到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的公益性，

建立合适的激励梯度，既能减少公职人员发生腐败的概率，又能回应公众的质疑。 
同时，要注意某些公职人员利用政府平台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大，等到其辞职或者退休之后又以个人

的名义从事直播行为。其实，这也属于一种新型的腐败。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在公职人员

从事直播带货时要与其签订竞业禁止协议，即公职人员在职期间从事过直播带货活动的，其退休或者辞

职、被开除之后不得从事直播行业，否则应当赔偿损失，这样就斩断了这种隐蔽腐败的链条！ 

4.2. 规范直播行为，建立公众信任缓冲地带 

公职直播带货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然该行

为在法律上依旧是属于一个空白区，甚至与当前法律有所冲突，但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这种现象将会

长期存在。因此，针对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制定相关规范就显得迫在眉睫。规范行政带货主体。在直播带

货的主体不乏县长或者县委书记，有的直播带货还会有处长、司长级别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参与直播

带货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府的公信力直播的产品做背书，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去选择

这个产品。虽然带动当地的 GDP 也是县长的主要职责之一，但是在能够最大限度利用政府公信力的同时，

如果出现纠纷，这对于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伤害也是最大的，以抖音平台某县长推荐商品的评论为例，

有人评论“商品量少，是富人的产品”，类似的评论在其他县长直播的商品中也不罕见。 
从公民的角度出发，公民接受政府的日常服务没有直观上的付出代价，所以政府在日常工作中有疏

忽，个体也能理解，最后可能会归责于某一个具体的公职人员，上升不到政府公信力的高度，而在公职

人员直播带货中，政府公信力是主要的卖点，并且消费者付出了金钱成本，所以一旦商品出现问题，人

们会主要质疑政府的背书。从政府的角度，政府的日常工作有较为完善的流程，因此被人钻空子的机会

不大，而在直播带货中政府通关商品与商家联系到了一起，个别商家利用政府名义牟利，类似“县长推

荐商品”的标语在很多地方可见。 
笔者认为需要将直播者限定于居委会、村委会或者单独设立相关机构，政府充当支持者或者监督者

是更为明智的选择。第一，村委会等组织本身就是公众自治组织，并不能代表政府，但是却具有一定的

公权力性质，因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商品背书。第二，村委会等组织更接近基层，对于商品和公众

的亲近程度也大于一般政府，因此他们直播带货更具有亲和力。第三，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监管者，

此时参与市场经济，即使是出于公益，难免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嫌疑。第四，将直播带货的行为

剥离政府主体不影响政府的日常工作，既可以满足长时间直播的要求，也避免了公信力的受损。 

4.3. 加快制定规范，明确直播带货法律边界 

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由于其特殊性，其不仅应当遵守商品买卖相关主体对直播带货的监管，而且还有

受到纪监部门的监管。公职人员直播带货首先是直播带货，其是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商品销售模式，其

不是无偿的，所以这就代表了它要接受《广告法》《消费者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的

约束，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直播平台要对其进行监督，但是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公职人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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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带货的主体不乏行政一把手，那么此时作为同级别的市场监管部门是否还能够履行职责。因此，我们

可以考虑同级别政府的纠纷由上级部门来管理。 
除了常规意义上的监督之外，纪监部门还必须关注商品直播涉及到的产品选择问题，所以存在着较

大的权力寻租隐患，除了对公职人员提出高要求外，还必须加强监督程序的建设，比如对于有关直播收

入进行公示等[8]。可惜的是，这些新出现的问题目前缺乏有关法律的规定，因此加快针对公职人员直播

带货的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清晰地为公职人员直播带货划出一条边界，才能预防有可能带来的法

律风险。 

5. 结语 

随着直播带货这种形式越来越成为人们选购商品的主要途径，公职人员直播带货随之也会越来越普

遍，随之而来的就是廉政风险、公众信任风险和制度的理念风险。要化解上述风险就必须清醒认识到公

职人员直播带货的非营利性和市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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